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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厅〔2017〕13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、教育厅（教委）、教育

招生考试机构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有关部门(单位)教育司

(局)，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职业教育局，各研究生招生单位： 

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（以下简称推免）是

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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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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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、拟录取推免生名单等重要事项公示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 

四、切实加强监督管理，确保推免公平公正 

各推荐高校和有关招生单位要切实发挥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

领导小组和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，加强对推荐和招生

工作的领导和协调。学校推荐办法、推免名额分配方案、拟推免名

单等重要事项须由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审定，

拟录取名单要由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审定。各省级教

育行政部门、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要加强对本地区推免工作的监督，

特别要加强对新增推免高校的指导，各新增推免高校的推荐办法

要报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审核后执行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推荐

高校和招生单位，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 

2018 年继续执行“研究生支教团”“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

养”“高层次双语人才培养”“上海市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改革试点”，

以及“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接收外校推免生名额补偿”“国防科工

招生单位接收外校推免生名额补偿”等专项推免计划，相关工作按

照推免工作规定及有关专门文件开展。 

各有关高校推免生名额及相关专项计划推免名额已通过“全

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

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://yz.chsi.com.cn/tm）下达，请及时查收并

严格遵照执行。 

 

教育部办公厅 

2017 年 9 月 3 日 


